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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5 屆第 3 次會議預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5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主席：林政務委員兼副召集人明昕、林副召集人彥廷 

出（列）席人員：（詳後附簽到單）          紀錄：黃捷立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青諮會）第 5 屆第 3 次會議將配合院長

行程安排會議日期。 

決 定：洽悉。 

二、為利不克親自出席之青年委員參與討論，本會議另提供視訊與會。 

決 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第 5屆歷次會議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請討論案。 

決 議： 

一、第 5屆歷次會議委員提案尚未解除列管共計 14案，本次會議解除列管

12案：第 1次會議提案 1（擴展數位憑證皮夾功能）、第 2次會議提案

2（強化青（少）年家庭照顧者支持措施）、第 1次會議預備會提案 8、

9（完善部落嬰幼兒托育與教育、推動城際運輸價格合理化）、第 2次會

議預備會提案 4、6、8（強化我國文化主體性、強化「公益勸募管理系

統」運作與推廣機制、推動房屋安全履歷）列為完全參採；第 2次會議

預備會提案 2、3、7、9、10（建構系統性數位素養教育模式、孕產婦

交通支持措施、簡化於駐外館處申請換發護照之流程、檢視企業數位轉

型補助計畫、跨境文件認證與驗證）列為部分參採；第 2次會議提案 1

（行政法規雙語化）及第 1次會議預備會提案 5（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

科普內容發表）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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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第 2次會議提案 1（行政法規雙語化）持續列管，因考量各國法

制背景差異及在地專有名詞之精確度，現階段法規雙語化仍宜以人工

翻譯為主、AI 工具為輔助之原則循序推進，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參酌委

員意見及日韓經驗與研究報告，統籌評估英譯法規之推動方向，也請法

務部提供法律用詞等技術協助，視情形邀請青年委員共同參與討論。另

第 1次會議預備會提案 5（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科普內容發表）持續列

管，請國科會持續鼓勵計畫主持人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科普內容（如於科

技大觀園上傳計畫相關科普活動等），並與委員討論於多元社群平臺推

廣各類科普活動，俾利科普內容對外發表與傳播，促進有效的社會溝通

。 

案由二：有關第 5屆第 3次會議提案事項之處理建議，請討論案。 

決 議：本次委員提案共計 17 項，其中第 1、4 案納入第 3 次會議討論；其餘

案件可運用現有機制與平臺，或由單一部會主政、處理，請各主（協）

辦機關持續與提案委員協作，於成果回顧交流會檢視後續辦理情形。17

項提案分別處理如下：  

一、第 1案－以「共同育兒」為核心，全面強化婚育家庭之實質支持系統與

職場制度，並推動社會觀念轉型（提案人：沈委員意婷、陳委員渝淇、

雷委員雅淇）：符合「國家希望工程」之「擴大醫療投資，打造健康臺

灣」及「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之施政目標，並回應青年婚孕議題，

爰將本案提至第 3 次會議討論，由衛生福利部主辦，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內政部、勞動部、環境部協辦，並於第 3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因

應賴總統宣布推動「臺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請各部會於

推動研處本案時，務必將「臺灣應邁向新公共化制度」之理念納為重要

原則。長期以來，養兒育女多被視為個人及家庭責任，且由特定性別承

擔較大壓力，未來應由國家、社會及企業共同建構支持體系，分擔家庭

照顧責任，以營造更友善之婚育環境。爰請衛生福利部會同相關部會，

積極研議提升婚育家庭支持措施，除現行「育兒親職網」及「孕產兒關

懷諮詢專線」等既有提供的育兒諮詢與指導服務外，應進一步建立多元

之親職支持機制，並就生育決策支持、婚育意願研究機制及模範父母表

揚制度轉型等事項，進行整體規劃與統籌研議；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研

議將男性育兒友善空間納入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評核指標；請內政



3 
 

部持續推動「青年婚育租屋協助專案」，並穩健推進租賃相關法制作業

；請內政部及環境部持續推動提升公共場所男廁坐式馬桶及親子廁所

設施比例；請勞動部參酌委員意見，積極促成企業落實友善家庭照顧之

職場措施。 

二、第 2案－為強化 6至 18歲兒少日常飲食健康治理，建請行政院整合校

園供餐品質管理與高咖啡因飲品風險制度，並檢討修正教育部「校園飲

品及點心販售範圍」相關公告，建立一致政策架構，提升兒少健康保障

與制度永續性（提案人：陳委員渝淇）：本案由教育部主辦，衛生福利

部、農業部協辦，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

度。請教育部參酌委員意見，評估「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是否將

咖啡因含量建議攝取量及標示規定等納入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飲品規範

。請衛生福利部評估參考歐盟、加拿大、英國、韓國等國之做法，於高

咖啡因飲品包裝上加列「不建議兒童及青少年飲用」相關警語之可行性

。也請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農業部持續關注校園供餐品質管理與高咖

啡因飲品風險制度議題，共同強化學生正確認知與自主管理能力，提升

學生健康飲食素養。 

三、第 3案－為強化進口商品（含食品及化粧品）正體中文（繁體中文）標

示義務之落實，並完善電商銷售與跨境小包轉售模式下之資訊銜接及

合規管理，建請行政院統籌盤點跨部會管理流程，以確保標示規範執行

之一致性（提案人：陳委員虹宇）：本案由數位發展部、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處主辦，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協辦，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並於

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數位發展部持續督導電商平臺依法辦理

商品上架審核及巡查，並針對委員指出部分電商平臺之商品廣告文字

為簡體字一節，會同公平交易委員會研議與檢討現行廣告法規；至於零

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是否修正，因各類

商品標示管理涉及各主管機關權責，仍由各機關依權責處理；請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將相關主管機關之強化管理措施，督導其納入年度「消費

者保護方案」落實執行，並針對主管機關之查核情形加強考核；請衛生

福利部、經濟部依職權持續督導業者落實正體中文標示義務，並研議於

一般商品、食品與化妝品進口之自我檢核表中加註相關項目，以強化上

市前確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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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4 案－建議擴大「數位建模與雙生應用基礎建設計畫」至私有建築

與都市基盤設施，建構國家級空間數位基礎資料，以銜接「亞洲．矽谷

3.0」智慧韌性社會願景（提案人：黃委員子芸）：符合「國家希望工

程」之「打造韌性臺灣，維護安全與和平」之施政目標，爰將本案提至

第 3次會議討論，由數位發展部、內政部共同主辦，國家發展委員會協

辦，並於第 3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針對「數位建模與雙生應用基礎建

設計畫」之後續推進目標，除鼓勵於文化、教育領域應用數位技術帶動

產業發展外，亦請數位發展部帶入國家治理之思維，評估擴大運用現有

政府資料整合平臺之數據，並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擬跨部會

政策之整合與推動，如委員所提之內政部建築管理與消防安全等業務；

如涉及公共建設計畫修正或需跨部會協調事項，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協

助辦理。 

五、第 5 案－數發部數位憑證皮夾政策於法規面設立對於民眾隱私保障、

人權價值、使用者與資料控制者之權力平衡等法制基礎，並持續推動更

多部會加入整合（提案人：胡委員耀傑）：本案由數位發展部主辦，勞

動部、衛生福利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協辦，不納入第 3次

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數位發展部持續視應用場

景及使用規模滾動檢討相關法規，並請協助有意願導入數位憑證皮夾

之政府機關進行技術介接；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及經濟部在符合資安考量及法規調適的情況下，評估將業管證書或

證照導入數位憑證皮夾，持續擴大應用場景範圍。 

六、第 6 案－為地方找尋最終整合經濟與文化的整合經濟組織：合作社教

育及貸款案（提案人：李黃委員昱軒）：本案由內政部主辦，原住民族

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農業部協辦。本案不納入第 3次會

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內政部評估相關法規修正並

深化政策研析，積極推動「合作事業振興發展計畫（114年-117年）」

，透過跨部會溝通協調，協助合作事業發展及提升受理貸款申請之銀

行對合作社之認知；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教育部、農

業部盤點並評估所屬計畫，於符合法定補助與獎勵宗旨的前提下，將申

請資格適時明文納入「合作社」；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於下次會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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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有關支持原住民合作社運作之具體措施，如青年培力、文化傳承與

金融服務等。 

七、第 7案－展望青年高等教育政策願景（提案人：蔡委員朝翔）：本案由

教育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

交流會列管進度。有關大學法修法，考量各方意見仍相當分歧，請教育

部持續進行社會溝通，並審慎研擬法案內容，如有政策可先行部分，請

以行政法規加速推動；餘有關高教深耕計畫推動事項、國立大學分校分

部之經費配套與財產利用等，請適時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八、第 8 案－學生已成年者辦理學生貸款，家庭所得應免計父母收入（提

案人：蔡委員朝翔）：本案由教育部主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協辦，

不納入第 3 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針對已成年

學生辦理就學貸款相關規範，請教育部發函向各大專校院學生進行政

策宣導；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瞭解實務執行情形，並協助轉知承辦

銀行加強內部宣導，落實多元保證人機制。 

九、第 9 案－強化外國學歷與成績驗證之跨部會整合機制（提案人：陳委

員妍）：本案由教育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

，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教育部於辦理國際教育展及國際

事務研習時，將外國學歷驗證議題納入宣導，並發函請各大專校院於招

收境外學生時，務必將學歷驗證之機制、文件與申請流程公告於學校網

站，並依境外學生之主要來源國，提供除中、英文外之多國語言版本；

必要時，請外交部駐外館處提供相關協助。 

十、第 10案－文化就是生活－推動文化長照：將長照作為文化續存與在地

經濟的雙向支柱（提案人：李黃委員昱軒）：本案由衛生福利部主辦，

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不納入第 3 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

列管進度。請衛生福利部會同相關單位持續推動原鄉及客家地區長照

據點，並持續強化在地長照及文化共融；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提供持續推

動多元型態之地方創生型態；必要時，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

協助相關政策。 

十一、第 11案－配合《青年基本法》立法，建請政府儘速完備十八歲公民權

之相關法制，並擴大對青年公共參與之政策支持（提案人：林委員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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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內政部主辦，教育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協辦，不納入第 3次

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有關完備十八歲公民權，請

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持續關注立法院相關修法動態；有關青年團體

認定、給予之支持（如會址登記），請教育部會後了解運動部作法後進

行評估，會同內政部給予青年協助。 

十二、第 12案－落實《青年基本法》精神，建請建立常態性「青年氣候變遷

調適參與機制」，並結合數位工具與在地實作，將現行專案型機制轉型

為長期穩定之治理機制，賦權青年成為國家氣候行動之治理夥伴（提案

人：雷委員雅淇）：本案由環境部主辦，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不納入

第 3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環境部針對青年參

與氣候變遷政策討論之制度化進行研議，並持續鼓勵各部會於制定相

關行動方案時，廣邀青年參與討論，並可結合教育部，與各大專校院之

永續長、永續發展相關學生組織及課程資源，積極建立青年永續網絡；

至淨零公正轉型部分，請國家發展委員會維持常態性邀請青年參與相

關討論。 

十三、第 13案－因應青年基本法制定，研議本會與各級青年諮詢組織將來之

運作與發展，以符合青年發展願景（提案人：蔡委員朝翔）：本案由教

育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請教育部盤整青

年基本法階段執行情形，並於第 3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以利青年委員

參與並交換意見；另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等，評估研議收集

年輕基層公務員建議管道或機制。 

十四、第 14案－奠基於「遊蕩動物與生態保育」之社會對話機制之上，建構

相關管理與處置政策之社會共識，並推動相關治理工具（提案人：雷委

員雅淇）：本案由農業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

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針對「野生動物保育」與「遊蕩動

物」之間的資源與生存衝突，請農業部持續加強社會溝通，並評估朝開

放資料方向推動圖資整合，並請與提案委員建立科普轉譯之具體合作，

以凝聚政策共識。 

十五、第 15案－為提升公共空間菸害防制政策實效，降低高人流及親子場域

二手菸暴露風險，建請檢視戶外空間分流與治理制度（提案人：陳委員

渝淇）：本案由衛生福利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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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衛生福利部適時參酌委員建議

，持續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協助以務實可行之方式落實戶外禁菸，並

加強公眾宣導。另委員關心毒駕與新興毒品氾濫事件，可於會後提供「

跨部會源頭管制專案」相關資料參考。 

十六、第 16案－強化藝文票券退票機制，落實實名制之消費權益保障（提案

人：何委員弦叡）：本案由文化部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

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列管進度。請文化部持續與產業界溝

通，鼓勵業者推動友善退票機制並提供票券轉讓服務，並請評估相關配

套措施是否須調整。 

十七、第 17案－為地方找到整合共好模式：文化+經濟+人口－地方創生文化

傳承制度整合模型（提案人：李黃委員昱軒）：本案由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辦，為單一部會主政，不納入第 3次會議討論，並於成果回顧交流會

列管進度。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持續扶植並參考優秀地方創生團隊之經

驗，輔導在地創生團隊開創具備商業模式並兼顧公益永續性的營運模

式，以利地方創生發展。 

案由三：有關第 5屆第 3次會議流程規劃，請討論案。 

決 議：依規劃辦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5時 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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